
附表六  製程安全評估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、時數 

項次 課程名稱 時數 

一 
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相關法規及申報

作業 
7小時 

二 檢核表（Checklist） 7小時 

三 如果－結果分析（What if） 7小時 

四 
初步危害分析（Preliminary Hazard 

Analysis）及演練（二小時） 
9小時 

五 
危害與可操作性分析(Hazard and 

Operability Studies)及演練 

21小時

（含演練

14小時） 

六 
失誤模式與影響分析（Failure Modes and 

Effects Analysis）及演練 

7小時（含

演練4小

時） 

七 故障樹分析 Fault Tree Analysis 及演練 

16小時

（含演練

10小時 

八 製程安全評估報告書撰寫 3小時 

九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相關資料撰寫 3小時 

十 稽核管理制度 2小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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